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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 先 生 ：  
 

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 
張 超 雄 議 員 及 邵 家 臻 議 員 的 聯 署 信  

 
  謝 謝 你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的 來 函 ， 要 求 本 局 回 應 張 超

雄 議 員 及 邵 家 臻 議 員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致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

主 席 的 聯 署 信 中 提 及 的 事 宜 。 經 徵 詢 懲 教 署 、 行 政 署 及 申 訴 專 員

公 署 後 ， 現 獲 授 權 回 覆 如 下 。  
 
  張 議 員 及 邵 議 員 的 聯 署 信 中 提 及 傳 媒 報 導 指 懲 教 所 內 有 虐 打

囚 犯 的 情 況 。 這 項 指 控 相 當 嚴 重 。 儘 管 指 控 未 附 有 詳 細 資 料 ， 由

於 事 涉 刑 事 ， 懲 教 署 已 主 動 將 有 關 的 傳 媒 報 導 轉 介 警 方 作 出 跟

進 。 但 要 調 查 有 效 進 行 ，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盡 快 提 供 更 具 體 的 內 容 ，

例 如 所 指 事 件 的 時 間 、 地 點 、 涉 事 的 在 囚 人 士 及 職 員 、 事 發 經 過

等 。 我 們 呼 籲 有 關 人 士 盡 快 接 觸 警 方 ， 提 供 更 具 體 的 內 容 ， 以 查

明 真 相 。 否 則 ， 對 於 投 訴 人 及 署 方 人 員 來 說 ， 都 並 不 公 道 。 如 警

方 有 基 礎 展 開 調 查 ， 懲 教 署 必 定 全 力 配 合 。  
 
  事 實 上 ， 懲 教 署 有 多 種 不 同 途 徑 供 在 囚 人 士 或 刑 釋 人 士 提 出

申 訴 或 表 達 不 滿 。 署 內 途 徑 包 括 院 所 管 方 、 到 院 所 巡 視 的 懲 教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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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部 首 長 級 人 員 ， 或 懲 教 署 投 訴 調 查 組 。 就 署 外 而 言 ， 在 囚 人 士

可 以 向 巡 獄 太 平 紳 士 、 申 訴 專 員 、 立 法 會 議 員 等 投 訴 。 如 有 涉 嫌

違 法 情 況 ， 亦 可 轉 介 其 他 執 法 機 關 調 查 。  
 
  懲 教 署 不 時 檢 討 和 優 化 處 理 投 訴 機 制 ， 務 求 提 升 有 關 機 制 的

透 明 度 和 公 信 力 ， 以 達 致 公 開 、 公 平 和 公 正 的 原 則 。 為 進 一 步 改

善 部 門 處 理 投 訴 的 機 制 ， 懲 教 署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成 立 了 投 訴 上 訴 委

員 會 ， 為 不 滿 投 訴 調 查 組 調 查 結 果 的 投 訴 人 提 供 上 訴 渠 道 。 現 時

上 訴 委 員 會 有 十 名 非 官 方 委 員 ， 均 為 非 官 守 太 平 紳 士 。  
 
  內 部 管 理 方 面 ， 懲 教 署 對 於 職 員 的 違 規 行 為 採 取 零 容 忍 政

策 。 作 為 紀 律 部 隊 ， 懲 教 署 有 嚴 謹 紀 律 要 求 。 個 別 員 工 行 為 操 守

受 多 重 管 理 人 員 監 察 。 若 證 實 職 員 有 任 何 違 紀 行 為 ， 署 方 會 對 有

關 職 員 進 行 紀 律 處 分 。 如 懷 疑 有 任 何 違 法 行 為 ， 署 方 會 轉 介 其 他

執 法 機 關 跟 進。此 外，懲 教 署 各 懲 教 院 所 現 時 裝 置 了 超 過 6 000部

閉 路 電 視 ， 懲 教 署 正 逐 步 在 院 所 內 擴 大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的 覆 蓋 範

圍 ， 使 在 囚 人 士 和 署 方 人 員 的 任 何 違 法 或 違 規 行 為 ， 都 可 受 到 監

察 。  
 
太 平 紳 士 的 巡 視 院 所 及 處 理 投 訴 安 排  
 
  太 平 紳 士 根 據 《 監 獄 規 則 》 (第 234A章 )的 規 定 ， 定 期 巡 視 羈

押 院 所 ， 以 確 保 在 囚 人 士 的 權 利 受 到 保 障 。 所 有 太 平 紳 士 的 巡 視

均 無 預 告，即 太 平 紳 士 可 以 在 其 輪 值 巡 視 期 間 1的 任 何 合 理 時 間 內

進 行 巡 視 ， 有 關 院 所 不 會 預 先 獲 知 巡 視 的 確 實 日 期 和 時 間 。 為 跟

進 或 調 查 個 別 投 訴 ， 太 平 紳 士 可 以 要 求 在 其 輪 值 巡 視 期 間 以 外 的

日 期 再 次 到 有 關 院 所 進 行 巡 視 。  
 
  太 平 紳 士 會 在 巡 視 懲 教 院 所 前 收 到 相 關 指 引 和 須 注 意 事 項 的

清 單 ， 當 中 說 明 的 重 點 包 括 ：  
 

‐ 太 平 紳 士 可 選 擇 與 任 何 在 囚 人 士 個 別 交 談，亦 可 以 要 求 在

安 全 情 況 下 單 獨 會 見 在 囚 人 士，而 不 讓 懲 教 署 人 員 聽 到 其

談 話 內 容 。  
 

‐ 太 平 紳 士 應 特 別 留 意 在 醫 院 留 醫、正 在 受 罰 以 及 遭 隔 離 囚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太平紳士按法例要求巡視懲教署轄下的羈押院所，一般為每兩週或每月一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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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 的 在 囚 人 士 。  
 
‐ 太 平 紳 士 可 以 要 求 查 閱 任 何 在 囚 人 士 的 紀 錄 和 院 所 保 存

的 其 他 正 式 文 件 。  
 
此 外 ， 太 平 紳 士 秘 書 處 會 向 太 平 紳 士 提 交 報 告 ， 闡 述 有 關 院 所 的

在 囚 人 士 曾 經 提 出 而 尚 待 解 決 的 投 訴 個 案 ， 以 便 太 平 紳 士 在 巡 視

時 可 跟 進 這 些 投 訴 或 其 他 事 項 。  
 
  巡 視 期 間 ， 懲 教 署 人 員 會 向 太 平 紳 士 介 紹 院 所 的 一 般 資 料 。

如 有 在 囚 人 士 提 出 會 見 太 平 紳 士 的 要 求 ， 懲 教 署 人 員 須 向 太 平 紳

士 匯 報 。 太 平 紳 士 亦 可 要 求 懲 教 署 人 員 提 供 院 所 的 其 他 資 料 ， 例

如 該 院 所 的 在 囚 人 士 人 數 、 當 天 是 否 有 任 何 在 囚 人 士 被 暫 時 轉 移

到 其 他 院 所 等 。  
 
  太 平 紳 士 巡 視 院 所 的 重 要 職 能 之 一 ， 是 確 保 在 囚 人 士 所 作 的

投 訴 ， 能 以 公 平 和 具 透 明 度 的 方 式 處 理 。 在 接 獲 投 訴 後 ， 進 行 巡

視 的 太 平 紳 士 可 主 動 採 取 行 動 ， 親 自 調 查 院 所 在 囚 人 士 提 出 的 投

訴  (例 如 要 求 院 所 職 員 提 供 背 景 資 料 ， 並 查 閱 相 關 記 錄 及 文 件 )，

或 按 投 訴 的 性 質 和 嚴 重 性 將 其 轉 介 給 有 關 院 所 、 懲 教 署 管 理 層 、

懲 教 署 投 訴 調 查 組 、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或 警 方 跟 進 。 有 關 單 位 在 接 獲

轉 介 以 後 ， 會 就 投 訴 進 行 調 查 ， 調 查 完 結 後 ， 太 平 紳 士 會 被 告 知

相 關 調 查 結 果 。 若 在 囚 人 士 向 太 平 紳 士 投 訴 因 紀 律 處 分 或 所 受 待

遇 而 導 致 身 心 受 傷 ， 太 平 紳 士 應 要 求 院 所 主 管 安 排 在 囚 人 士 接 受

身 體 檢 驗 ， 並 作 出 適 當 跟 進 。  
 
  如 太 平 紳 士 認 為 有 需 要 ， 可 親 自 進 一 步 調 查 或 再 次 巡 視 有 關

院 所 ， 而 政 府 亦 鼓 勵 太 平 紳 士 與 院 所 管 方 和 員 工 商 討 ， 以 及 按 情

況 查 閱 投 訴 登 記 冊 ， 以 確 定 先 前 的 投 訴 已 獲 管 方 妥 善 處 理 。  
 
  太 平 紳 士 巡 視 制 度 是 在 其 他 既 定 機 制 以 外 的 一 個 有 效 的 處 理

投 訴 渠 道 。 除 了 確 保 在 囚 人 士 所 作 出 的 投 訴 ， 能 以 公 平 和 具 透 明

度 的 方 式 處 理 外 ， 巡 視 制 度 也 提 供 一 個 平 台 讓 太 平 紳 士 提 出 意 見

和 建 議 ， 以 改 善 院 所 設 施 和 服 務 的 管 理 。  
 
  此 外 ， 太 平 紳 士 秘 書 處 每 年 向 公 眾 發 布 太 平 紳 士 巡 視 年 報 ，

介 紹 太 平 紳 士 在 過 去 一 年 所 巡 視 的 院 所 、 所 處 理 的 投 訴 及 向 院 所

提 出 的 建 議 和 意 見 。 報 告 亦 說 明 懲 教 署 和 其 他 相 關 部 門 就 有 關 投

訴 、 建 議 和 意 見 所 作 出 的 跟 進 工 作 。 太 平 紳 士 秘 書 處 正 與 懲 教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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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討 ， 擬 備 更 詳 盡 的 巡 視 指 引 ， 以 協 助 太 平 紳 士 更 有 效 地 行 使 其

職 能 。  
 
申 訴 專 員 公 署 處 理 在 囚 人 士 書 面 投 訴 的 安 排  
 
 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（ 「 公 署 」 ） 負 責 處 理 市 民 （ 包 括 在 囚 人 士 ）

因 政 府 部 門 （ 包 括 懲 教 署 ） 或 公 營 機 構 涉 嫌 行 政 失 當 以 致 他 們 遭

受 不 公 平 待 遇 的 投 訴 。 在 囚 人 士 可 以 書 信 或 透 過 填 寫 公 署 投 訴 表

格 ， 經 院 所 郵 遞 ， 向 公 署 作 出 投 訴 。 投 訴 表 格 可 在 懲 教 署 院 所 索

取 。  
 
  一 如 處 理 一 般 市 民 的 投 訴 ， 公 署 在 收 到 在 囚 人 士 的 投 訴 後 ，

會 首 先 審 研 其 所 投 訴 的 事 情 是 否 申 訴 專 員 在 法 定 職 權 範 圍 內 所 能

處 理 ， 以 及 有 否 表 面 證 據 ， 足 供 公 署 展 開 調 查 。 在 評 審 後 決 定 受

理 的 投 訴 個 案 ， 會 交 由 公 署 的 調 查 組 進 行 「 查 訊 」 。 如 認 為 有 需

要 作 出 更 深 入 的 查 究 ， 調 查 組 會 展 開 「 全 面 調 查 」 。  
 
  在 「 查 訊 」 或 「 全 面 調 查 」 的 過 程 中 ， 公 署 會 要 求 懲 教 署 就

投 訴 人 的 指 稱 作 出 回 應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公 署 職 員 會 要 求 懲 教 署 提 供

有 關 的 錄 像 ， 甚 或 到 場 視 察 及 與 投 訴 人 會 面 。 公 署 亦 可 能 會 從 懲

教 署 ／ 院 所 以 外 的 其 他 途 徑 取 證。在 完 成「 查 訊 」／「 全 面 調 查 」

後 ， 公 署 會 把 結 果 告 知 投 訴 人 。 如 認 為 有 需 要 ， 公 署 會 建 議 懲 教

署 採 取 補 救 行 動 或 改 善 措 施 。  
 
 
 
 保 安 局 局 長  

 

 （ 陳 元 德             代 行 ）  

 
 
副 本 抄 送 ： 懲 教 署 署 長 （ 經 辦 人 ： 黃 國 興 先 生 ）  

 

 

 

 

 

二 零 一 七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 




